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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政風預警機制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係依行政院第 3401次院會院長指示事項：「請各機

關政風機構要有具體有效的作法，對操守或風評不佳人員要能儘早發揮

預警及事前防範貪瀆的作用」，研議其具體作法，並由財政部政風處提

報「從機關發生重大矚目涉嫌貪瀆案件檢視政風機構之『因應處置』及

『責任制度』」專題報告，分享該處面對高雄關爆發之集體貪瀆弊案，

如何運用「刑懲併行、同步清查」及「風險預警、關懷訪查」等肅貪與

防貪作為，發揮政風機構「嚇阻性預防」之功效。 

 

經與會人員共同討論後，會議決議廉政署及各政風機構應加強高階人員

之廉政風險評估，及風險資料之蒐整通報機制，並落實相關防範作為，

以有效發揮政風機構之預警功能。 
 

 

 

 

 

 

 

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你爆料，我爆料) 

檢舉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 

獎金新臺幣 1000萬元!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檢舉專線： 

(02)2262-2822 

(02)2260-2237(傳真)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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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裁罰」的故事：                                                       本室彙編 
    在一個有著藍天白雲的鄉下地方，有一間很美麗的小學，她有著綠蔭成林的

步道，寬敞亮麗的涼亭，和煦的陽光總是普照著，四處充滿了歡笑聲、讀書聲及

加油聲。 

    沒想到這麼純樸的小學中，卻發生了一件大事！ 

    原來小學校長甲涉嫌利用校長職權，自 90 年 5 月起，核定聘僱其媳婦擔

任工友，負責校園環境清潔等工作，月領薪資約 2 萬元，並發文給市政府核

備。 

    甲是這麼想的：反正自己人嘛，媳婦在家也是閒著，來做點勞務，提供

她一點薪水也是應該的。我還是符合規定的程序，沒有違法

問題。 

    只是別人難免眼紅，用了你家的媳婦，我家的媳婦不

就少了件工作了嗎？只是因為你是校長，你夠大，有決定

權，所以你說了算？甲就突然遭人檢舉涉嫌貪瀆了。 

    這下子事情可大條了，「貪瀆」耶！這可是重罪，還是對

於人格的重大抹煞呢！甲當然氣不過了，極力否認！  

    法務部經過專案審查，認定校長甲所為，雖未構成貪污圖利罪嫌，但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要裁決罰款 100 萬元。 

    校長甲這下可悶了，這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是保護了什麼樣

的利益呢？媳婦也才賺幾個錢，我卻要付出 100 萬的代價，早知道叫她在家

裡閒著就好！ 

 

 

利益衝突迴避的目的是什麼？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很明白

規定：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等不法行為。 

 

法令 

宣導 
利益衝突迴避保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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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利益迴避制度，從廣義來說，除職務迴避、兼職限制及旋轉門條款等三

大類外，還包括請託關說、贈受財務、飲宴應酬等廉政規範，而為避免執行公務

者對於自己或特定關係人有偏頗之虞，我國相關法令又以職務迴

避為主。 

校長甲為什麼觸犯了法令？ 

    由於公立學校校長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明

訂列管對象，校長甲與媳婦依法為一親等親屬關係，基於利

益衝突迴避原則，校長甲不得參與校內和其媳婦有關的人事任用、

晉升 等決策，否則即觸法，最重可處 500 萬元罰款。 

    審議委員指出，本案經調查並未發現任何貪污舞弊

情事，也無不法利益輸送弊端，只是單純校長任用自己

人事件，且全案勞務所得僅 40 多萬元，並非惡性重大，

但礙於法律規定，在「求其生而不可得」的情況下，不得

不裁罰最低 100 萬元罰款。首長任用私人擔任公務人員，

或 像工友等聘僱人員，皆屬違法事列，將可依法懲處。 

    法務部強調校長甲「內舉不避親」之行為，確已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所列舉的應迴避事項，因該法明訂最低處罰金額即高達 100 萬元，

審議小組只能依法行事。 

 

沒衝突就安心： 

    相關法令一再揭示公務人員應該勤政廉明、謹守分際，確遵「依法行政」之

原則，在執行公務時特應注意「利益衝突之迴避」。遇有涉及本身或其一定親等

內親屬之利益，應主動迴避，以免引致執行職務不公之嫌疑，落實廉能政治之精

神。沒有利益衝突就安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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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Q1:從中國大陸返台，下飛機時有發燒、身體不 

    適情形，該如何處理？  

A1:返國民眾或入境旅客，若有發燒 (38 度以  

    上)、有禽鳥接觸史，且十日內曾至中國大 

    陸 (含港澳)者，機場檢疫站將有專人護送 

    至醫院隔離就醫，直到排除感染禽流感為 

    止。 

 

Q2:如何避免感染 H7N9 禽流感？  

A2: 

1.勤洗手，雙手避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等黏 

  膜。 

2.保持空氣流通，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鼻， 

  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應 

  戴口罩並就醫，儘量不上班、不上課。 

3.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馬 

  上用肥皂澈底清潔雙手。 

4.禽肉及蛋類澈底煮熟。 

5.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 

  養禽場及活禽市場。 

 

Q3:吃雞鴨肉或蛋類，會不會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毒？ 

A3:食物加熱至攝氏 70 度以上，可使病毒不 

    活化。熟食禽肉相關製品是安全的，但烹煮 

      前的冷凍及解凍過程應謹慎，避免生熟食 

                                              交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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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宣導  

 
 

 

時事新聞：                                      

    苗栗縣某公所建設課技士於 100年 7月間，未依規定申請核可即赴大陸地

區旅遊，經政風單位查證屬實並提報公所考績會審議後，核定申誡 1次處分。政

風處上午發布這項處分結果，這也是縣府及鄉鎮市公所公務人員違規赴陸遭申誡

的首例。 

縣府政風處指出，依台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規定，

公務員赴大陸前應依身分詳填「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

離職）、簡任第 11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申請表」，或「簡任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國家安全機密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經核

可後始得赴大陸地區。 

此外，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非正式公務員赴大陸，亦應詳填「簡

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

表」，同樣須經核可後始得赴大陸地區。 

違反規定赴大陸者則依法處以罰鍰或懲處，惟發生類似案件時，許多機關多數以

口頭告誡或書面警告方式處理，致違規案件層出不窮。政風處祭出申誡處分，希

望遏阻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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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新聞摘自 103.8.20 中央社新聞網 

    食品疑似發霉、過期仍然販售等消費糾紛不時發生，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近期

將對賣場員工開班講授風險管理，降低民眾對食安疑慮。  

 

食藥署今天指出，日前有位消費者購買日式點心，發現疑似發霉要求退換，卻因賣場

第一線處理失當產生爭議，憤而以食安事件投書媒體，事後發現是烘焙時糖粒褐化造

成虛驚。此案例突顯出賣場第一線人員能否適當地為消費者解答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已成重要課題。  

 

食藥署與台北醫學大學合作辦理「消費者保護與風險教育」研習計畫，8 月下旬將在

全台北、中、南、東四區舉辦 25 場研習會，依量販場所分布邀集通路業者員工參加，

教授業者正確的爭議處理方式，降低民眾對食品安全疑慮。  

 

研習會將舉辦 25 場，預計超越 1200 人次參與訓練，課程將搭配消費爭議案例演練，

透過解析賣場業者生食、熟食、包裝食品可能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與危機處理，協助

賣場人員瞭解業者責任、消費爭議處理及衛生相關法規，強化業者的知能與職能，維

護消費者權益。  

政風室提醒您： 

 

別買東西買到一肚子氣！多多停、看、聽，確保良好交易機制，才能

買的安心、用的放心，當個聰明的消費人。 

 

 

 


